附件2
编写要求

一、立目要求

（一）时间要求

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发生的事件。

（二）内容要求

一事一条，独立主题，不可几事一条或几条一事。除了概况，一般不要出现综合性条目。

（三）资料要求

应是一个完整的有价值的资料，一般具备六个要素：时间、地点、事件、人物、原因、结果。特别要注意资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。

（四）选题标准

1.各单位概况；
2.各单位已取得实效的重点工作,重大变革；
3.在办学过程中,各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问题；
4.省部级（含）以上的重大奖励项目及得主；
5.主办、承办重要会议，著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活动等；
6.其他具有鲜明高校工作特点的信息资料等。

（五）数据要求

统计数据截至日期：学生数按学年统计，截至2022年9月30日；其它按自然年统计，截至2022年12月31日。做到前后文一致、附表与正文一致，并注意单项是否与合计相等、绝对数与百分比的核实。

（六）例行工作，如工作会、慰问、茶话会、座谈会等，若无重要内容则不收录。

（七）对于涉及保密的有关事项、数据不收录。

二、标题要求

（一）标题中尽量不出现人名。

（二）明确、简洁、不修饰、见题知义。用一句话直接表述一个完整的信息，中间不用逗号、分号。避免出现题文不符、大标题小内容或小标题大内容。

（三）条目应按一定顺序排列。可以时间为序排列，也可以轻重主次排列，或分门别类排列，使条目之间的排列体现一定的逻辑顺序。

三、条目撰写

（一）文体。记事、记物、记人用记述文体，不抒情、不议论、不评价。不使用总结报告、新闻报道等文体。

（二）内容。真实、准确、客观。资料只如实记述到事件结果，不记述总结性评论。

四、书写格式

（一）条目标题顶格书写，黑体，前后加方头括号（【】）；后空一格接写正文，四号宋体。行距固定值25磅。
（二）条目中的层次最多只能有两个层次，一般采取第一层次顺序号用阿拉伯数字加脚点，如“1．”，若无标题正文紧接其后，若有标题则标题不加标点，另行空两格书写；第二层次用阿拉伯数字加圆括号表示，如“（1）”，后直接接正文。

（三）引用文件要严格书写文件标题,发文机关名称和公文号。公文号中的年份使用六角括号“〔〕”。

五、时间表示

（一）各单位在稿件开始标明年份，后面不必重复出现，可采用“年内”的提法，也可直接交代“某月”或“某月某日”；行文中不用“今年、现在、明年、去年、本月”等时间代词，不用“近几年、最近、目前、几年来、不久以前”等模糊时间概念；年份不能简写，如“2021年”不能写成“21年”。

（二）公历世纪、年代、年、月、日、时刻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，并不得与汉字混用，如“20世纪90年代”“2021年5月6日”“14时12分36秒”等，不能写成“20世纪九十年代”或“二十世纪90年代”。凡人物生卒年代、年龄、年份等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。

（三）年份、月份之间用“—”表示，如“2012年—2022年”“1月—4月”；日期之间的表示方法，如“1日至5日”。

（四）用月和日表示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应用间隔号“ · ”将月和日隔开，并加引号，如“一二·九”运动 、“七·七”事变等；用月和日表示节日，不用间隔号，并加引号，如“五一”“十一”等。

（五）领导的职务任免时间具体到月。如处长：王××（  ～9月）、郭××（9月～   ）。
（六）当年数据与上一年度全年相比一律用“比上年”表述，与上一年度的同一时期相比可用“同比”表述。

六、数字表示

（一）数字用法参照国家标准《出版物上数字用法》（GB/T15835-2011），全文统一格式。

（二）年鉴采用“万”和“亿”两个计量单位。

七、名称表述

（一）正文一律用第三人称，不用第一人称。如“我国”用“中国”，“我省”用“河南省”。不用“我校”“我院”“我处”等，应直书单位名称。

（二）凡人名一律直书其名，不用“同志”“先生”等称谓。需要说明职务、职称、学衔的，可将职务等加在姓名之前。如“院长×××” “教授×××”“博士×××”等。同一条目中，人物的职务、职称只需出现一次，以后均可略去。

（三）会议、组织、机构、项目、成果、奖项、比赛等名称，除常用简称外，在文中首次出现时，一律用全称，并用圆括号注明简称，以后用简称。名称要统一，同一会议、组织、机构不能出现不同的名称。

（四）所有外国人名、地名、机构名称、学术名词等，均应译成中文，并视需要括注外文。译文一般以新华社和人民出版社的译名为准。

八、语言文字

（一）语言客观、平实。不使用渲染、宣传、广告性、表决心和评价性语言。如不宜用“收获很大”“意义重大”“高度赞扬”“一致好评”“再上新台阶”等语言。尽量用数字说话，不用“最多”“最高水平”“国内领先”“国际水平”“第一”等表述。如是经过评比的，直接写明评比结果，并写明评选的部门。

（二）语言规范。即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，不用文言、方言、俚语。某些简称，在首次使用时应加括号具体说明。如开展增创“两个一流”（建一流队伍，创一流工作）活动等。

（三）删除某些不必要的虚词。删除表示完成时态的“了”和可有可无的“的”字等虚词。删除不必要的“为”字，如：“本科生为×××人，研究生为××××人”，改为“本科生×××人，研究生×××人”。  

（四）事物列举三个以上的一般只列举三个，即“××、××和××等”句式，确有必要全部列出的，后面不能用“等”。  

（五）简化句式，只保留有实际内容的文字。对于“从……出发达到……目的”“在……基础上，加强了……”“以……为龙头，带动了……”等句式，只保留实际内容。叙事不涉及原因、根据等句式，“根据……精神”“经……批准”“为了……”等句式全部删除。“以……为依托”“利用……优势”全部删除。避免使用“不但……而且……”“既……又……”“不仅……而且……”等带有连接词的复合句、并列句。禁止使用排比句。

（六）已形成固定含义的缩略语，必须加引号，如“非典”“211工程”等。

（七）文字统一。截至和截止：“截至2021年底”的“截至”不能使用“截止”，“报名日期12月31日截止”的“截止”，不能用“截至”。唯一和惟一：统一使用惟一。其他和其它：用其他。签订和签定：一般用签订，如“签订××协议”。用“学生”，不用“同学”，用“教师”，不用“老师”。

九、条目分类

（一）综合性条目

主要指概况。概况置于分目之首，一般应包括部门基本情况、人员构成、工作职责、主要成绩、存在的问题及重要数据等基本要素。要防止内容残缺不全和空洞无物。概况要写出各个年度的变化发展，以增强历史感，体现资料信息的连续性和可比性。定性评价做到述而不论，点到为止。减少具体事件和罗列数字，从宏观记述。有些确实回避不了的重复，也要选取不同的角度记述。此外，概况和其他条目中的数据、事实等要一致，防止前后不一、相互矛盾。

（二）会议类条目
应着重记述会议的主要内容和结果，如做出什么决定，提出什么新的理论观点，新的政策、措施等等。避免写日程安排、会场布置及气氛，领导人名单、接见、讲话等要少写以至不写。注意控制会议条目的数量。有些同类会议可以适当合并或列表记载，一些缺乏实质性内容的会议，不立条。会议的标题可以会议名称立条，也可以会议内容立条。
（三）活动类条目

包括时间、地点、组织单位、活动内容、特点、结果等基本要素。应着重介绍活动内容、特点和结果。活动过程、气氛等略写或不写。活动标题一般用“举办×××活动”的句式。

（四）工程建设类条目

包括工程名称、工程规模、工程投资、开工时间、竣工时间、承担单位等基本要素。应着重介绍工程规模、工程特点等。可写阶段性成果。剪彩、题字、工程奠基不写。

（五）科研成果类条目

包括科研成果名称、承担单位或个人、完成时间、成果价值、获奖情况等基本要素。应着重介绍成果价值。切忌带个人观点进行褒贬。研制过程、意义不写。

（六）竞赛类条目

包括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员、范围、项目和结果等基本要素。应着重介绍竞赛项目和结果。赛场气氛、竞赛过程、意义、评价、目的不写。

（七）事故类条目

包括时间、地点、原因、损失和危害程度、处理结果等基本要素。应着重介绍损失程度及处理结果（尚未处理者可不写）。领导到场情况等简述。

（八）机构类条目

包括机构名称、性质、主要职能、成立时间等。应着重介绍主要职能等基本要素。成立原因、过程、意义不写,不必大量罗列领导人,记主要领导人即可。

（九）调查类条目

包括调查内容、承担单位、时间、范围、对象、结果、作用与影响等基本要素。对结果可略加分析，数字较多且有价值的可列表反映。

（十）人物条目

以先进模范人物,重要新闻人物为对象。入选“名师选编”的标准：院士（长期在学校工作的）、博士生导师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、省级有突出贡献专家、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、主持重大科研项目的首席专家、当年获得省部级（含）以上荣誉称号的模范人物等。内容包括: 姓名，性别，出生年月，籍贯，政治面貌，职称，学历，现任职务，主要经历，成就、著作、影响、获得的主要荣誉等，附标准照片一张。
十、标点使用

（一）标点用法参照国家标准《标点符号用法》（GB/T15834-2011）。

（二）书写时一个标点符号占一格，破折号、省略号占两格。一行的开头不放标点，但引号、括号、书名号的前半边可放在一行的开头。破折号、省略号可放在一行的开头或结尾，但不能拆开。

   （三）引文是整句的，最后的标点符号放在引号内；不是整句的，标点符号放在引号外。会议名称除原有名称带引号才标注引号，其余不用引号。

（四）注意逗号、顿号的使用。逗号表示句子内部的一般性停顿，顿号表示句子内部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。但如果并列词语内又有并列词的，则该词语的前后词语应使用逗号，如“校长×××，副校长×××、×××，教务处、学生处等相关单位负责人”。

   （五）书名号只用于书名、篇名、报刊名、文章名、文件名、戏剧名等，不要用于单位名。丛书名用引号，如“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”。

   （六）注意破折号（横线占两格）和连接号（长横占两格，短横占一格）使用的区别。破折号用于行文中解释说明的语句，如“大会堂建筑的枢纽部分——中央大厅”。连接号是把意义相关的词语连成一个整体，如“上海—横滨友好交流项目”。

（七）行文中“其中”前后标点符号的用法。“其中”前除了已有完整的句子必须使用句号外，一般用逗号。“其中”后一般直接与词语或数据连接，不用逗号和冒号，如“有教职员工27人，其中教授3人，副教授11人”。

十一、计量名称

（一）计量单位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》使用。

（二）在行文中，平方米不能写成“平方”“平米”，立方米不能写成“立方”“土方”。

（三）行文及表格中，一般不要夹杂使用计量单位符号、数字符号、化学分子式和其他符号。如在行文及表格中用汉字“平方米”，不用“㎡”。

（四）组合单位的中文名称表述应与其符号表示一致，如“5m/s”, 行文中表述应为“5米每秒”，而不是“每秒5米”。

（五）稿件中的计量单位必须统一。如单位用“个”，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等用“所”，公园、体育场、图书馆、影剧场等用“座”，病床用“张”，道路、河流等用“条”，商店、工厂、企业等用“家”、汽车、自行车用“辆”，学生、医生、科技人员、职工人数等用“人”（一般不用“名”），但人数在前称谓在后时，可用“名”。如“10名学生”、“20名专家”等。

十二、图片表格

（一）图片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年度内的，要具有资料性和存史价值。图片中的人物，画面要清晰、美观，布局协调、合理；图片必须有简洁的文字说明：拍摄时间、地点、图片主要人物姓名及位置、事由写清楚。图片以电子稿件形式提供。

（二）表格用WORD格式报送。



